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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南淝河路（东二环路-长春街）

道路工程项目（二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 年 11 月 3日，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在安徽睿晟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公司会议室组织召开了南淝河路（东二环路-长春街）道路工程项目

（二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根据《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南淝河

路（东二环路-长春街）道路工程项目（二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和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南淝河路（东二环路-长春街）道路工程项目施工二标段，公路等级为

城市快速路，主线行车时速为80km/h，地面主线行车时速为60km/h，地面

辅道行车时速为40km/h。道路起点为南淝河路与横江路交口（不含该路口），

道路终点为南淝河路与长春街交口，全长1.660km。起点桩号为K6+200，向

南前行上跨太平湖路（原名高铁路），在K6+550处落桥，直线向前下穿高

铁南环线、合福客专及绕城高速，继续直线向前终于长春街，终点桩号为

K7+860。道路采用地面主辅道接主线跨线桥型式，跨线桥为双向6车道，地

面主干路双向6车道，地面主辅路为双6+双4辅道型式，主线上跨太平湖路

（高铁路）接地面主辅，往南下穿高铁南环线、合福客专，下穿绕城高速

后，采用双向6车道+辅道至终点长春街。与本项目相交的道路共有2条，均

为次干路，设有1座人行天桥。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2年3月19日，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南淝河路（南一环-长春街）道路工程立项的复函》（发改投资〔2012〕

147号）同意项目立项；

2012年2月9日，合肥市规划局以《关于南淝河路（南一环路-长春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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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条件的函》（合规函〔2013〕33号）对项目设计工作下达要求；

2013年1月，合肥市市政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合肥市南淝河路（东

二环路-长春街）工程初步设计》；

2013年4月15日，合肥市规划局以《关于南淝河路（南一环路-郎溪路

段）方案审查意见的函》（合规函〔2013〕147号）同意项目方案设计；

2013年12月17日，合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合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委托南淝河路（东二环路-长春街）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任务的函》委托

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014年5月16日，合肥市生态环境局以《关于南淝河路（东二环路-长

春街）道路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的确认函》（环建标〔2014〕

45号）下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需执行标准；

2014年10月，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

2014年11月14日，合肥市生态环境局以《关于南淝河路（东二环路-长

春街）道路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建审〔2014〕312号）对

项目环评文件下达批复；同意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工程2018年5月开工建设，2020年1月建成通车，总工期20个月。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39036.4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30万元，占投资总额2.64%。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本次验收范围仅为南淝河路（东二环路-长春街）道路

工程项目施工二标段工程内容及环保设施、环保措施，道路起点为南淝河

路与横江路交口（不含该路口），道路终点为南淝河路与长春街交口，全

长1.660km。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环办〔2015〕52号文《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

大变动清单的通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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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工程实际变动情况与变动清单进行对比，本项目基本按照环评及设计

文件建设，项目建设不存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经现场勘验，该项目已按环评文件及批复意见要求落实相关污染防治

措施：

1、水环境影响调查

（1）施工期

本工程全线处于城市系统内，目前该区域污水管线已较为完善，因此，

施工营地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入城镇污水处理厂

处理。项目不设取土场、弃土场、料场、拌合站，施工便道利用现有道路。

施工场地、临时堆土场尽量远离环境保护目标。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泥浆水

经临时沉淀池沉淀后回用，施工期结束后废弃泥浆经固化处理后外运填埋。

机械设备冲洗废水：机械设备冲洗废水主要污染物是悬浮物和石油类，采

取沉淀隔油池处理后的水可以用于洒水降尘，多余部分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2）运营期

营运期，本项目对水体产生的影响主要来自暴雨冲刷路面，形成地面

径流，径流中的主要污染物为 COD、石油类和 SS，在降雨初期路面径流中

污染物浓度较高，但在进入道路雨水系统，经过雨水的稀释、沉淀、自净

等一系列过程，污染物浓度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对道路沿线环境影响不大。

2、环境空气影响调查

（1）施工期

施工现场设置高度不低于 2.5m 的硬质围挡，围挡上部设置朝向场内区

域的喷雾装置（洒水抑尘），每组间隔不大于 4 米。工程结束前，不拆除

施工现场围挡。主要道路进行硬化并保持清洁；施工现场设专人负责保洁

工作，及时洒水清扫，减少扬尘。在拆迁和开挖干燥土面时，适当喷水，

使作业面保持一定的湿度。垃圾、渣土及时清运，渣土堆、裸地使用防尘

布覆盖。运输垃圾、渣土、砂石的车辆均取得“渣土、砂石运输车辆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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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运土卡车密封完好无泄漏，保证运输过程中不散落。在施工场地大

门内侧设置洗车平台，洗车作业地面和连接进出口的道路进行硬化，经常

清洗运输汽车及底盘泥土，作业车辆出场界时应对车轮进行清理或清泥，

减少车轮携带土。

（2）运营期

项目运营期对大气环境影响主要来源于汽车尾气，项目主要采取以下

防治措施：加强道路的交通管理，限制尾气超标车辆上路；加强全线交通

巡察，减少堵车和塞车现象；加强道路养护及交通标志维修，使道路经常

处于良好状态；加强道路两侧的绿化，种植能吸收或吸附 CO 和 NO2等有害

气体的树种。支持配合当地政府搞好机动车尾气污染控制。

3、声环境影响调查

（1）施工期

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严格执行 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和《合肥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中的有关规定，无群

众投诉事件发生。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夜间不使用高噪声机械作业，

午间及夜间停止一切施工活动。施工单位合理安排施工机械操作时间，并

减少同时作业的高噪施工机械数量，尽可能减轻声源叠加影响，合理安排

工程进度和施工阶段，合理化施工方案，最大限度减少施工机械的使用频

率。机械设备优选低噪声机械设备，施工过程中应经常对设备进行维修保

养。本项目建设工程使用预拌（商品）混凝土、砂浆。在高、中考期间和

高、中考前半个月内，除按国家有关环境噪声标准对各类环境噪声源进行

严格控制外，还禁止进行产生噪声超标和扰民的建筑施工作业。施工时设

置封闭的护围结构和移动式隔声屏障，同时利用已建建筑的隔声屏障作用，

减少施工噪声对居民的噪声环境影响。施工物料在白天运输。在途径居民

集中区、学校等敏感点时，减速慢行，禁止鸣笛。

（2）运营期

道路建成运行后运营单位加强行车管理，在路段、路中处设交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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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夜间行车速度，在居民区路段设置减速、禁鸣标志；加强道路的维修

保养，保持路面平整，尽可能减少路面下沉、裂缝、凹凸不平现象。

地面道路两侧的绿化带采取常绿乔木树种，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大密度、

宽度和高度，通过树木降低交通噪声对两侧的影响。

对距离道路较近的敏感目标按照监测计划进行跟踪监测，预留资金，

用于后续噪声治理。

4、固体废弃物影响调查

（1）施工期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来自施工期的施工垃圾和工程弃土，施工垃圾主

要包括基础开挖及土建工程产生的渣土、废弃的混凝土等，施工垃圾组成

以无机成分为主；以及少量施工人员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设置垃圾桶定点收集，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严禁乱抛乱丢，

污染环境，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弃土方随挖随运，不单独设置弃土

场，不在施工场地长期临时堆存，运至市容局渣土办指定地点堆存，不存

在乱丢乱弃情况。沥青混凝土废渣量以及拆迁产生的建筑垃圾交建筑垃圾

回收公司处理，资源再利用，不存在乱丢乱弃情况。

（2）运营期

项目试运营期固体废物影响主要来自于过往车辆散落的杂物，以及过

往人流遗弃的垃圾等。

过往车辆散落杂物落地量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而

逐渐减少，项目对过往的汽车进行提示和必要的管理，对路面进行定期清

扫，减轻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5、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项目沿线的生态系统类型为城市生态系统，不占用自然生态，道路的

建设和运营对生态系统的干扰较小，工程不设取土场、弃土场、搅拌场等，

施工营地租赁沿线房屋，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进行恢复。工程在施工期

及运营期均采取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本项目水土流失情况可得到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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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不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经生态恢复后对土壤影响较小。

通过道路沿线绿化带的建设，将对起到沿线生态量增加和良好的景观效果，

因此，本项目运营期不存在明显的生态影响。

6、社会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建成后，有效改善合肥市包河区区域内的交通条件，提高通行

能力，对各区域之间的合作、交流共同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本项目

的实施，为合肥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合肥市经济建设中将起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项目的建设过程对被征地和拆迁居民的生活都产生了负面影响，通过

采取合理的经济补偿和安置措施后，可以确保被征地和拆迁居民的生活质

量不下降。

项目建设期间会对局部交通运输造成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短暂的，

施工期采取合理的交通组织，工程设置了多处通道。营运期不会带来严重

的交通阻隔。

项目从设计、施工到运营过程中都充分考虑了沿线原有基础设施，有

效避免了工程建设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优化。

四、环保设施验收效果及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期间的检测报告，监测结果如下：

1、地表水

监测结果显示，关镇河监测位置水质除总磷外其余因子均满足《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9-2002）中的Ⅴ类标准，环评期间监测数据表明

关镇河除 pH外其余因子均不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9-2002）

中的Ⅴ类标准，监测断面水质总体得到提高，本项目建设未对沿线地表水

造成明显影响。

2、环境空气

环境空气监测结果表明，项目环境空气监测点二氧化氮监测值满足《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质量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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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噪声

本次验收调查阶段分别对敏感点噪声、衰减噪声及 24小时交通噪声进

行了监测，具体监测结果如下。

（1）敏感点监测结果

4a类监测点（2个）

昼间：所监测的 2个位于 4a 区域的敏感点监测点位噪声监测值均满足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区域噪声昼间标准限值（70dB）；

夜间：所监测的 2个位于 4a 区域的敏感点噪声监测值仅有一次达标，

其余均不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区域噪声夜间标准

限值（55dB），超标量范围为 2.3~3.5dB（A）。

2类区监测点（3 个）

昼间：所监测的 3 个位于 2 区域的敏感点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区域噪声昼间标准限值（60dB）；

夜间：所监测的 3 个位于 2 区域的敏感点噪声监测值出现两次招标情

况，超标量范围为 0.2~0.3dB（A）。其余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 类区域噪声夜间标准限值（50dB）。

（2）衰减断面监测结果

昼间：距道路红线 25米范围内监测点噪声监测值均可满足《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区域昼间的标准限值（70dB），距道路红线

25米范围外监测点噪声监测值均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 类区域昼间的标准限值（60dB）；

夜间：距道路红线 25米范围内监测点噪声监测值出现 2次超标情况，

其余均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区域夜间的标准限

值（55dB），距道路红线 25米范围外监测点噪声监测值出现 3 次超标情况，

其余均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区域昼间的标准限

值（50dB）。

（3）24 小时连续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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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车流量与噪声周期性规律：由 24小时连续监测结果可见，全天的高

峰车流量出现在 08:00~10:00 和 17:00~20:00，最小车流量出现在

0:00~05:00。

②相关性：从 24小时连续噪声监测值和车流量统计来看，相关性较好，

即噪声等效连续 A 声级随车流量的增大而升高，随车流量的减少而降低。

五、验收结论

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南淝河路（东二环路-长春街）道路工程项

目（二标）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设内

容按照环评报告表及相关审批决定要求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工程在施工

期采取的环保措施可行，不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九条不予验收的情形，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合格。

六、存在问题及后续要求

1、预留充分的噪声防治资金，积极与周边敏感点保持沟通，针对后续

车流量提升导致的声环境影响，进行合理的污染防治工作。

2、加强车辆交通通行管理工作，做好日常对道路的维护，减少后续车

辆通行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

2022 年 11 月 3 日


